沈阳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通知）

沈社科联[2012]9号

关于开展沈阳市第二十届

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成果评奖工作的通知

各高校、党校、科研院所，各学会、协会、研究会，各相关部门：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人才和智力优势，更好地为完成“五大任务”、实现“三大目标”，突出做好“深化改革、推进创新、提升文明、改善民生”四项重点工作提供高质量、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研究成果，喜迎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市社科联决定开展沈阳市第二十届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成果评奖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奖工作的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奖励对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产生指导和推动作用的研究成果为重点，以公开、公正和优中选优为基本原则，评选出我市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为沈阳在科学发展道路上实现全面振兴提供理论服务和智力支持。

二、评奖范围和对象

1.凡于2010年6月至2012年5月期间公开或内部刊物发表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文学、史学、社会学、教育学以及与社会学相关的交叉学科、新兴学科和边缘学科的研究成果（专著、论文、调查报告、工具书、科普读物、地方志书等），均可参加本届评奖活动。

2.凡享有公民权利、户籍在沈阳的公民，驻地在沈阳的现役军人和军事单位，中央、省驻沈阳的工作机构和人员，在沈阳注册的法人及其下属机构中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研究和探讨沈阳市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外埠作者，在规定的申报时限内产生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均可以个人或组织名义申报。
3.属于上届评奖对象（即2008年6月至2010年5月期间发表的成果）而漏报的，可以申报。

4.经市评委会认定的其他成果。

所有申报成果概不退还。凡有抄袭、剽窃他人成果或其他弄虚作假行为的成果，一经查明，将取消参评资格；已获奖的将予以取消，并在一定范围通报批评。

三、评奖原则、奖励等级和程序

1.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

2.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本学科研究领域有新的发展。

3.应用理论和对策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社会价值，对科学决策有重大指导作用，特别是对解决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有一定贡献。

4.具有较好的文风。

5.本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项设置为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四个等级。

6.本届评奖活动过程分资格审查、初评、复评、终评等程序，以确保评奖工作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四、申报时间、要求和办法

1.申报时间
从2012年7月10日始至7月30日止，过期不予受理。

2.申报要求

（1）申报者以第一作者身份只能申报1-2项。两人以上合作的，由第一作者申报，或与合作者（含共同主编）具名申报，非第一作者申报需经第一作者与主要合作者同意才能申报（附相关证明材料）；由多个作者完成的成果，限定每项成果申报人数（含第一作者），即论文不超过3人，著作不超过7人，研究报告不超过9人。

（2）论文集按单篇论文形式，以单篇申报，不得以论文集主编、副主编名义参评；多人共同完成的系列丛书，以体现申报者主要成果的单册申报；不评个人出版的文集。

（3）申报成果是著作的，需提交《出版合同》和CPI下载证明。同一作者同一书名的多卷本著作须同时申报，不受理单册申报，以最后一本出版时限为准。

（4）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能申报参评：

①现任副市级以上（含副市级）领导干部的成果。

②公文、法律、法规等法定文件或工作报告。

③带有秘密、机密、绝密字样且尚未解密的研究成果。

④已获得往届沈阳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成果，其新版本不再参评；往届已申报过的成果不得再申报。同一成果不得在不同单位重复申报。

3.申报办法 
（1）市属各学会、协会、研究会和各相关单位负责征集、申报。本通知与申报表同时下发。每项申报成果需填写申报表2份，提交成果原件1份、匿名复印件1份、佐证材料3份（获奖证书、奖状等原件及2份复印件。原件在资格审查后退还）。其中，论文、研究报告需提交1份成果原件，1份匿名复印件；著作需提交1分成果原件和1份匿名处理后的著作原件（匿名处理包括书中封面、封底、书脊、前言、后记出现的作者单位、姓名、本人照片等）。

（2）申报单位在申报成果时提交《沈阳市第二十届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成果申报情况统计表》并报电子版（统一用Eexcel按表样所列项目制表）。

（3）申报材料请一律用A4纸填写、打印、复印。

五、组织领导和评奖机构

成立沈阳市第二十届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成果评奖委员会，负责评奖工作。评委会设立办公室，负责处理评奖的日常工作。评奖办公室设在沈阳市社科联办公室。

本《通知》的电子版可登陆沈阳网查看下载。
地  址：沈阳市沈河区小北关街160号

邮  编：110013      电话：88500701

联系人：李崇刚

附：1.《沈阳市第二十届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成果评奖申报表》

    2.《沈阳市第二十届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成果评奖申报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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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沈阳市第二十届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成果评奖

申   报   表

作品题目：

成果类别：□著作     □论文     □研究报告    □其它
学    科：□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党史党建）  □哲学


       □经济学    □法学      □教育学      □文学     

□历史学    □社会学    □管理学      □其它

申 报 人：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邮    编：


沈阳市第二十届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成果评奖办公室

2012年5月
	作者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职称
	

	作品字数
	
	出版或发表单位、时间
	

	佐证材料目录：

	效应情况：

· 在全国范围产生较好效应

· 在全省范围或在中直系统产生较好效应

· 在全市范围或某一市直系统产生较好效应

· 在某一县（市区）产生较好效应

· 在某一单位产生较好效应

补充说明：
（要求原件或复印件附后，否则此项无效）

	获奖情况：

□  国家级奖  □省部级奖  □省级专项奖
 □重点院校、科研单位、省级学会奖

 □市级奖  □市级专项奖  □市级学会奖
 □一般院校奖

补充说明：

（要求原件或复印件附后，否则此项无效）

	刊发情况（论文类）

□国家级报刊
□国家学科级报刊

□省级报刊
□省学科级报刊

□市级报刊

· 一般院校报刊

报刊全称：
（要求原件或复印件附后，否则此项无效）

	报刊评价或转载情况：

· 国家级（含国外）报刊转载及评价

· 国家学科级报刊转载或有较高评价

· 省级报刊转载或有较高评价

· 省学科级报刊转载或有较高评价

· 市级报刊转载或有较高评价

· 一般院校报刊转载或有较高评价

转载报刊全称：
（要求原件或复印件附后，否则此项无效）

	出版情况（著作类）：

· 国家级再版    □国家级初版

· 省级再版      □省级初版

· 市级再版      □市级初版

· 内部出版

（要求原件或附件附后，否则此项无效）

	出版情况（音像制品类）：

· 国家级再版    □国家级初版

· 省级再版      □省级初版

· 市级再版      □市级初版

· 内部出版

（要求音像制品复制件与申报表同时上报，否则此项无效）


	初评意见：


评委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复评意见：

评审组长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评委会意见：
获奖等级：                                   评委会签盖章：

                                               年    月     日


关于申报表的使用说明
1． 申报人每申报一项成果必须填写本表一式2份（申报表可自行复印）,随报作品2份（原件一份、匿名件一份）；

2． 表内各项均为成果评审指标，请申报人在被选项前画□内划“√”号，要求说明处请用钢笔认真填写，要求字迹工整，条理清楚；

3． 关于“效应情况”的填写说明：“效应情况”泛指该成果的观点、建议等在实际部门某项工作中产生影响并已见成效，需由该部门出具证明（如被党政部门采用后以此下发的文件或复印件）；

4． 一项成果被多次采用、多次转载、多次评价或多次获奖，请一并在补充说明处分别填写，并将相关证明材料附后。
附件：2

沈阳市第二十届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成果评奖申报情况统计表

	序号
	成果名称
	作 者
	单 位
	职务及职称
	成果类别
	学 科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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